弘光科技大學專業技術人員擬聘表
一、提聘分類：□新聘    □升等
二、基本資料：(由教師填寫中英文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身分證字號、特殊專業領域之欄位，餘由聘任單位自填)
	中文姓名
	王小明
	英文姓名
	Wang, Xiao-Ming

	出生年月日
	民國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	身分證字號
	

	聘任單位
	
	專兼任別
	□專任
	□兼任

	預計任教
科目名稱
	
	聘任職級
	□教授級
	□副教授級

	
	
	
	□助理教授級
	□講師級

	特殊專業領域
	

	聘任依據
	本校（系所名稱）專業技術人員聘任暨升等準則第    條第    項第   款

	
	□具有特殊造詣或成就
□具體事蹟
	依本校（系所名稱）專業技術人員聘任暨升等準則第    條第    項第   款第   目


三、學歷資料：(請依據教師畢業證書、成績單資訊，進行填寫學歷)
	畢業學校名稱
(由高至低填寫)
	系所名稱
	學位
名稱
	畢業年月
	修  業  起  迄  日  期
	修業
國家

	
	
	
	
	起
	迄
	

	
	
	
	年
	月
	年
	月
	日
	年
	月
	日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四、專業技術證照：(結業證書原則不能視為證照，若該結業證書視同證照資格或等同具執業證明，則可視為證照)
	1
	證照名稱
	
	證照字號
	

	
	證照類型
	□甲級證照   □乙級證照  □丙級證照
□專技高普考 □其他相關證照
	發照機構
	

	
	
	
	證照取得日期
	年
	月
	日

	2
	證照名稱
	
	證照字號
	

	
	證照類型
	□甲級證照   □乙級證照  □丙級證照
□專技高普考 □其他相關證照
	發照機構
	

	
	
	
	證照取得日期
	年
	月
	日

	3
	證照名稱
	
	證照字號
	

	
	證照類型
	□甲級證照   □乙級證照  □丙級證照
□專技高普考 □其他相關證照
	發照機構
	

	
	
	
	證照取得日期
	年
	月
	日


五、從事與任教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服務年資(含現職)：(請填寫「與任教科目相關」專業服務年資，時間請由近至遠填寫，年資須提供服務證明書等佐證，方可進行認列；非相關年資、無佐證者，其年資不予採計。)
	服務單位
	專兼任
	職稱
	工作性質與內容
	任職起迄日期
	合計
年資

	
	
	
	
	起
	迄
	

	
	
	
	
	年
	月
	日
	年
	月
	日
	年
	月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總計年資（人事室審查結果）：       年     個月


六、參與競賽紀錄：
	年度
	活動主辦單位
	活動名稱／競賽項目
	個人∕
團體競賽
	獲獎名次/等第
	獲頒
地點
	得獎日期
	是否為國際級大獎

	
	
	
	
	
	
	年
	月
	日
	

	
	
	
	
	
	
	
	
	
	□是 □否

	
	
	
	
	
	
	
	
	
	□是 □否

	
	
	
	
	
	
	
	
	
	□是 □否

	
	
	
	
	
	
	
	
	
	□是 □否

	
	
	
	
	
	
	
	
	
	□是 □否


七、具體事蹟、特殊造詣或成就之說明：(本區塊由聘任單位自填，並請依辦法、教師提供之佐證，進行撰寫專業技術人員之具體事蹟、特殊造詣或成就認定之說明)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


	系所主任
	學院院長
	人事室
	人事室主任

	教師專長與任教科目符合情形：
□符合  □不符合



　年　月　日
	　年　月　日
	提聘資料審查情形：
□資格符合  □資格不符合

[bookmark: _GoBack]


　年　月　日
	　年　月　日


備註：1本表所填資訊，須檢附佐證影本各乙份（若無法提供佐證，則請勿填寫），以及聘任依據辦法乙份。
2如欄位不敷使用時，請自行新增；且本表所須填寫年份欄位，請以民國表示之。FM-11000-101
表單修訂日期：111.10.26
保存期限：99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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